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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暨天然災害停止

上班及上課作業Q＆A修正意見表」1份，請查照於107年11

月9日前免備文以電子郵件送本總處彙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國家發展委員會前於107年10月11日召開「天然災害停

班停課相關議題座談會」，部分與會機關就停止上班及上

課之相關規定提出建議，為期周妥及因應未來防汛期相關

作業，請依實務作業所需研提具體修正意見。

二、另現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＆A置於本總處全球

資訊網頁－政策與業務－業務Q＆A，請自行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

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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